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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讯 （记者张媛）
王满、陈利新、王建平、焦志
福等四人通过“改表”，在一
个供暖季就盗窃了总价 210
余万元的天然气。

近日，王满等四人因盗
窃罪，被一中院终审判处有
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五年不等
刑期。

据了解，该案为北京市
最大一起天然气盗窃案件。

知情者举报致案发

2009 年底，该案被告人
之一陈利新的一个朋友主动

向媒体报料“有人改供暖燃
气表”，并带着记者到四名被
告人承包的锅炉暗访。记者
调查结果是，正在供暖的锅
炉表盘一动不动。

同年 12 月 28 日，媒体
记 者 向 北 京 燃 气 集 团 举
报。燃气集团立即派人前
去调查结果发现，燃气表的
数据线有被人为剪断又接
上的痕迹，而该锅炉房的用
气数量与同样供暖面积的
用气量差距很大。随后，燃
气集团报案。

2010 年 4 月 27 日，王满
等4人被控制。

“节能高招”弥补亏损

据了解，王满、陈利新、
王建平、焦志福都是河北老
乡 。 此 前 ，王 满 曾 听 说 从
事供暖业务很挣钱，于是他
便找到一名老乡，以一年 20
万元的价格，借用老乡公司
的营业执照等，“借壳”承
揽 业 务 ，并 找 到 老 乡 王建
平帮忙。

王建平供述称，他有锅
炉本，而且和城建四公司的
一位副总认识。2009年供暖
前夕，他们请这位副总吃饭，

提出他和几个老乡想承包北
京市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公
司（简称城建四公司）位于海
淀区王庄路 15和 27号院、建
清园小区、双清路 14 号院等
地的锅炉房，供暖面积达 21
万平方米。

2009 年 10 月 30 日，王
满和城建四公司签署了供
暖协议。城建四公司以每
平方米一元的标准收取管
理费，其余的由王满一方负
责，其中王满是经理，陈利
新是副经理，王建平是客服
经理。

王满等人供述，按照他

们当初的预测，一个供暖季
能赚 200 多万。但供暖开始
却发现，本应该收到 400 多
万元的供暖费，却只收上来
了四分之一。为了弥补“损
失”，他们找来了擅长改燃气
表的、王满的亲戚焦志福。

据了解，自称是为了“节
能”的焦志福，将锅炉上的燃
气表上记录燃气使用量的数
据表的线剪断，使燃气表在
不影响供气的基础上不显示
用气量。同时，焦志福还嘱
咐王满等人，“白天尽量用走
字儿的锅炉，夜里尽量用不
走字儿的锅炉”。

5个月盗用百万立方燃气

检方指控，2009 年 11 月
至 2010 年 3 月，王满伙同陈
利新、王建平在承包城建四
公司位于海淀区的宿舍时，
在供热期间，雇用焦志福等
人先后对三处锅炉房进行修
改，使部分供暖锅炉燃烧天
然气不产生、少产生计量，以
减少燃气使用计量。

法院查明，王满等4人共
盗窃天然气100余万立方米，
价值210余万元。一中院终审
以盗窃罪，对4人作出判决。

4人改供暖表 白用百万立方燃气
本市最大天然气盗窃案终审宣判；涉案价值210万元；因盗窃罪获刑11年至15年

经济数据泄密 涉及多名南开校友
泄密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官员、央行研究室原副主任及公司分析师；均因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获刑

新京报讯 （记者张玉学）
近日，原国信证券股份有限
公司宏观经济分析师林松
立，因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
罪，被西城法院判处有期徒
刑6个月，缓刑1年。

据悉，该案是“泄露经济
数据系列案”中第 4 起宣判
的案件。4起案件中，有 3起
为串案，其中 2 人为毕业于
南开大学的博士，泄密对象
包括他们的14名南开校友。

去年，最高检通报称，201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多次泄露，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关注，有关部门最终立案侦查
6件6人。

据了解涉案的6人中，包括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局长秘书室副主任孙振（与伍超明等人的串案无关）、中国人民银行
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伍超明，另外4人均为证券行业人员。

校友间短信泄露经济数据
伍超明被控制后，承认

曾以手机短信的方式，向伍
志文（原金麦龙（北京）资产
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）等 15
人，泄露了在价格监测分析
行外专家咨询会上获悉的的
宏观经济数据。

据了解，这 15 人中，伍
志文等 7 人是伍超明的南开

校友，另外 8 人是他的湖南
老乡。

西 城 法 院 审 理 查 明 ，
2010 年 1 月至 6 月间，伍超
明将其在价格监测分析行
外专家咨询会上合法获悉
的、尚未对外正式公布的
国家宏观经济数据，多次
以手机短信方式向伍志文

等人故意泄露。经国家保
密局鉴定，伍超明故意泄露
的经济数据中 有 224 项 宏
观经济数据属于秘密级国
家秘密。

2011 年 9 月 8 日，西城
法院以伍超明犯故意泄露
国家秘密罪，被判处有期徒
刑六年。

一年内交换30项涉密信息
西城法院查明，2010 年

1 月至 12 月间，伍志文先后
从伍超明处获得国家尚未
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共计
19 项，经鉴定为秘密级国家
秘密事项。

法院同时查明，伍志文

还从李某处获得国家尚未
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，经鉴
定机密级国家秘密 6 项、秘
密级国家秘密 5 项。后伍志
文将上述国家秘密事项，故
意向外泄露给他人。

据了解，伍志文收到伍

超明的有关涉密短信后，又将
短信转发给13人（含李某），其
中8人是伍志文的南开校友。

2011年11月28日，西城
法院以伍志文犯非法获取国
家秘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
年六个月。

南开校友泄密牵出证券高管
林松立在国信证券公

司时，负责货币经济研究、
撰写月度货币经济点评报
告和每周的资金价格与商
品价格周报。

林松立供述称，其工作
期间，认识了在公司担任策
略分析师的李某。李某离职
后，两人通过MSN聊天和电
话保持联系。2010 年 12 月
10日，他向李某泄露了当年
11月的5项宏观经济数据。

据了解，得到经济数据

后，李某通过手机短信发给
伍志文（原金麦龙（北京）资
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）

“信息共享”。伍志文则把
从伍超明（原中国人民银行
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
究室副主任）那里得到的涉
密短信，先后三次转发给了
自己的老乡李某。李某被
控制后，林松立也被揪出。

西城法院审理查明，林
松立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，
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

定，通过 MSN 聊天工具，向
李某泄露国家尚未公布的
宏观经济数据共计5项。经
鉴定，其中 3 项为机密级国
家秘密、2 项为秘密级国家
秘密。

法院认为，林松立违反
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，故
意泄露国家秘密，情节严
重，侵犯了国家的保密制
度，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
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
缓刑1年。

统计局原官员泄露14项机密
2009 年 6 月至 2011 年 1

月，孙振先后多次将国家统
计局尚未对外公布的涉密的
统计数据共计 27 项，通过
MSN 聊天工具泄露给国金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
付某、中信建设证券有限公
司资产管理部工作人员张
某。经国家保密局鉴定，上
述被泄露的统计数据中有

14 项为机密级国家秘密，13
项为秘密级国家秘密。

2011年9月8日，西城法
院以孙振犯故意泄露国家秘
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
■ 背景

（35岁，硕士研究生文化，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局长秘书室副主任）孙振

（39岁，博士，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（副处级））伍超明

（37 岁，博士研究生文化，原金麦龙（北京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）伍志文

（42岁，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，曾在国信证券公司任分析师）林松立

经济数据泄密流程图

林松立
（泄露国家秘密5项）

李某
（林松立原同事）

伍超明
（泄露224项国家秘密）

伍志文
（获取11项国家秘密）

12名获密者
（8人为伍志文南开校友）

15名获密者
（7 人为伍超明的南开校
友，8人为伍超明的老乡）

通过MSN和电话泄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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